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办法

 （1997年 8月 19日档发字〔1997〕15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做好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确保重

点建设项目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和有效利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有关法规，特制定本登记办法。

第二条 重点建设项目档案既是重点建设项目的历史记

录，也是项目投产后运行、维修、管理、改扩建和技改等工作

的重要依据。为了及时掌握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情况，

加强监督和指导，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国家档案局建立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的登记制度。

第三条 登记工作的组织：

１、国家档案局每年转发国家计委发布的国家重点建设

项目名单、并统一部署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的登记工作；

各项目主管部门的档案机构和项目所在地的省级档案行政



管理部门应做好对本部门和本地区国家重点建没项目档案

管理登记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工作。

２、凡新建、在建、收尾和竣工试生产的国家重点建设项

目，按隶属关系组织登记。属于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的，由

项目主管部门的档案机构负责组织填写“国家重点建设档

案管理登记表”，同时抄送项目所在地省级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便于相互配合，监督指导；属于地方的，由项目所

在地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填写“国家重点建设

项目档案管理登记表”。

３、登记表共分三种，表一、表二、表三分别于项目开工

后６个月内、项目档案预验收后１个月内和项目正式竣工验

收后１个月内填写，并逐级报至国家档案局经济科技档案

业务指导司。



４、国家档案局于每年１２月底汇总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档案管理登记情况，并及时向全国公布。对未按规定进行登

记的单位予以通报，并限期登记。

第四条 登记工作的要求：

１、项目主管部门档案机构应与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互通情况，互相合作，以保证做好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档

案管理登记工作。

２、项目主管部门档案机构和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

于新建项目，应按本规定第三条第２款及时组织和监督建

设单位（或项目法人）做好档案管理登记，建立档案工作。

对于未进行竣工验收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每年填写“表

一”报送，以便及时了解项目及项目档案工作的进展和变

化情况。

３、要保证项目档案工作与项目建设同步进行，特别要

认真做好项目档案的预验收工作。国务院各行业主管部门档



案机构应主动与项目建设部门加强联系，根据项目计划工

期和进度，及时对登记的项目提出档案验收要求，并会同

或委托项目所在地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预验收。隶属

于地方的项目，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根据相应的工作

要求，及时对登记的项目组织预验收。预验收结束后，验收

组织单位不论本年度是否已报送过“表一”，应按本登记

办法第三条第３款及时填写“表二”报送。（注：登记表中

的编号由国家档案局统一填写）。

４、项目竣工验收后，应按本规定第三条第３款，将项

目档案验收情况填写“表三”并报送。国家档案局根据填表

情况不定期地对项目档案进行抽查。

第五条 为确保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正常秩序，任何部

门和单位不得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省级重点建设项目收

取任何名目的工程档案保证金和任何形式的档案管理登记



费用。违反上述规定的属乱收费行为，由各级价格检查机构

依法查处。

第六条 对于重大技改项目和一般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

的档案管理登记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或制定具体的实

施办法。

第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档案局和国家计委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